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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551號 委員 提案第 26753 號   

 

案由：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鑑於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

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自民國八十九年制定以來，地方民意代

表之公費助理人數限制及補助費用總額均未調整，為使議員

用人更有彈性以符實際需要、提升地方民意代表問政品質，

以及健全地方議會公費助理聘用制度，爰擬具「地方民意代

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

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一切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地方政治的提升，才能帶動台灣民主政治的提升。隨著時代演

進，議員服務型態改變，議員助理工作內容更加專業、多元，為使議員用人符合實際之需

求，取消聘用公費助理上限規定，爰修正第一項，將直轄市議會議員每人聘用公費助理人

數下限降低為四人；縣（市）議會議員則維持二人。 

二、現行規定中，公費助理補助費用總額，直轄市議會議員每人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四萬

元，縣（市）議會議員每人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八萬元，然縣（市）議員服務人口數，平

均超過直轄市議員服務人口數三分之一，地理幅員更為廣大，公費助理費用顯然不敷所需

，亦難以維持基本問政品質，應酌予提高為每人每月十二萬元。 

三、為兼顧議員聘用部分時間工作公費助理需求及議會行政成本，爰參照勞動部「僱用部分時

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中「部分時間工作勞工」之定義：「謂其所訂工作時間，較該

事業單位內之全部時間工作勞工工作時間，有相當程度縮短之勞工，其縮短之時數，由勞

雇雙方協商議定之。」，增列開放議員聘用部分時間工作公費助理，其支用數額不得超過

補助費用總額之三分之一；另為利於議員吸收人才，刪除公費助理每人每月支領金額之上

限規定。又為防止公費助理補助費用遭不當挪用，明訂直轄市議會議員及縣（市）議會議

員應按月將公費助理補助費用之支用助理姓名與分別支領之金額報議會備查。 

四、議會公費助理適用勞動基準法，爰增訂相關之費用，包括勞工保險費、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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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全民健康保險費及勞工退休金之雇主負擔部分，應由議會編列經費支應，以資明確。

又因公費助理協助議員參加活動，常有延長工時之情形，衍生之加班費亦一併納入議會編

列經費中，以保障公費助理之權益。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王婉諭 邱顯智 陳椒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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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六條條文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直轄市議會議員每人

聘用公費助理至少四人；縣

（市）議會議員每人聘用公

費助理至少二人，公費助理

均與議員同進退。 

前項公費助理補助費用

總額，直轄市議會議員每人

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四

萬元，縣（市）議會議員每

人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十二

萬元；其中聘用部分時間工

作公費助理之費用總額，不

得超過補助費用總額之三分

之一。 

直轄市議會議員及縣（

市）議會議員應按月將公費

助理補助費用之領用助理姓

名及分別支領之數額報議會

備查。 

公費助理適用勞動基準

法之規定，其加班費、勞工

保險費、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費、全民健康保險費及勞工

退休金之雇主負擔部分，由

議會編列經費支應之，並得

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

金酌給春節慰勞金。 

第六條 直轄市議會議員每人

得聘用公費助理六人至八人

，縣（市）議會議員每人得

聘用公費助理二人至四人，

公費助理均與議員同進退。 

前項公費助理補助費用

總額，直轄市議會議員每人

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四

萬元。但公費助理每人每月

支領金額，最多不得超過新

臺幣八萬元，縣（市）議會

議員每人每月不得超過新臺

幣八萬元。公費助理適用勞

動基準法之規定，其相關費

用，由議會編列經費支應之

，並得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

工作獎金酌給春節慰勞金。 

一、為使地方民意代表具有相

當之用人彈性以符合實際需

求，公費助理人數不宜規定

上限，並將直轄市議會議員

每人聘用公費助理人數下限

降低為四人；縣（市）議會

議員下限為二人，爰修正第

一項。 

二、為促進問政品質並利於吸

納優秀人才，縣（市）議會

議員公費助理之費用除應酌

增外，亦毋須規定公費助理

每人每月支領金額之上限。

又為增加用人之彈性，應使

議員得聘用部分時間工作公

費助理，惟為促使公費助理

專心協助議員問政，聘用部

分時間工作公費助理之費用

總額不得超過補助費用總額

之三分之一，爰修正第二項

。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後段之規

定移列第四項，並將公費助

理依勞動基準法衍生之相關

費用，明定為加班費、勞工

保險費、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費、全民健康保險費及勞工

退休金之雇主負擔部分，以

資明確。 

四、為防止公費助理補助費用

遭不當挪用及落實監督機制

，公費助理補助費用之支用

助理姓名與分別支領之金額

，有按月報請議會備查之必

要，爰增訂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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